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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在我国的实施与下一步规划
■  刘华   周峥嵘   王鹏   李湘

世界气象组织信息系统（WMO Information System，WIS）是集数据传输与管理为一体的WMO新一代信息系统，它具

有观测资料及产品的日常收集、自动分发、资料存取、检索等功能。长期以来，WMO的资料传输主要是基于世界天气监

测网（WWW）的全球电信系统（GTS），WIS是以GTS为基础的增强型信息系统。WIS要处理的资料包括气象、气候、海

洋、卫星、地球物理及其他环境方面的资料，以及比如由数值天气预报模式所生成的产品。从传统的GTS专用线路到各种

通信手段的扩展，从单一的实时推送到数据发现、按需推送、拉取、请求/应答等机制的扩充，加上灵活可靠的结构和标准

化的规范使得WIS成为世界气象组织新一代核心信息系统。少数发达国家在2006年底以前以准业务方式完成了从GTS系统向

WIS系统的平稳过渡。2007年5月，WMO第十五次世界大会确定WIS实施计划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针对关键时间段和关键

业务的资料，通过加强和改进GTS，以满足除世界天气监测网以外的WMO各项计划的业务要求；二是通过灵活的资料获取

和检索，扩展为特定用户的服务。与此同时，WMO还制定了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几年内顺利从GTS过渡到WIS的计划。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同时又是WMO亚洲区域气象通信枢纽（RTH），我国既作为产品收集或加工中心（Data 
Collection or Production Centre，DCPC）之一承担着观测资料的收集和制作，同时又作为WIS框架下的全球信息系统中心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Centre，GISC）之一，承担着全球实时气象资料收集、交换、产品分发和实时气象资料共享等

任务。GISC是WIS的核心功能中心，承担全球交换资料的收集和分发，提供对WIS全部数据的发现和访问服务。因此，建

成GISC，成为WIS中支撑责任区内及区域间数据交换的核心功能中心之一，也是中国气象局的既定目标。

一、现状和需求分析
1. 我国气象信息网络系统的业务布局

我国气象信息网络系统是现代气象业务体系的重要基础支撑，是现代气象业务的中枢和纽带，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的重要节点。面向公共气象服务、预报预测、综合气象观测等业务发展需求，面向气象信

息网络系统自身发展的要求，我国的气象信息网络业务按照国家、省、地市、县和测站五级布局，形成了目前以资料收集和分发、高

性能计算、气象资料业务为核心的气象信息网络业务总体架构。其中资料收集分发业务主要由通信系统，包括国际通信系统、国

内通信系统、同城用户服务系统，依托全球电信系统、全国气象宽带网、卫星数据广播网、局域网、互联网等通信网络来完成；高

性能计算业务则为天气和气候模式业务提供了并行计算、海量数据存储管理、产品加工处理、作业调度、版本管理等基础支撑环

境；气象资料业务则承担了资料质量控制与产品加工、数据管理与服务业务。

2. WIS在我国气象信息网络系统中的实施
2010年8月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派出GISC和DCPC示范过程专家组（ET-GDDP）评估专家对国家气象信息中心进行了

为期两天的GISC现场评估。最终北京全球信息系统中心（GISC）顺利通过了全部评估和测试，成为首个通过现场评估的

GISC申请中心。2011年5月，在WMO第十六次世界大会上北京GISC被批准为首批5个世界气象组织WIS全球信息系统中心

之一。2011年8月，北京GISC正式投入业务运行。

目前北京GISC提供元数据同步、数据发现、数据订阅等WIS/GISC关键功能，实现了与日本气象厅和德国气象局WIS
系统的互联和元数据同步，能够提供全球交换资料、CMA数值预报产品、FY-2卫星产品、TIGGE产品等实时和非实时资料

的发现和访问服务；提供日本气象厅MTSAT卫星产品及RSMC，以及提供德国气象局GPCC、GCC、RCC等中心的数据和

产品的发现服务，并能够为责任区内的国家中心以及注册用户提供服务。

3. WIS与GTS的关系
1973年7月，北京被正式批准成为GTS的亚洲区域通信枢纽，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其前身为中国气象局气象信息中

心）作为该枢纽的业务运行单位，依托国际通信系统承担了国际气象数据交换业务，具体负责国内全球交换资料的对外分

发，越南、朝鲜等责任区国家的气象数据传输，以及与德国、日本、俄罗斯、蒙古、韩国、泰国、印度及欧洲气象卫星组

织等GTS中心进行气象数据交换。可以说，GTS是中国气象局收集国外气象资料和产品，以及对外提供国内气象资料、全

球交换资料和双边交换资料的核心业务平台。而WIS系统则提供了基于元数据的数据发现、访问和检索服务，将目前GTS
单一的推送服务扩充为拉取、推送、订阅等多种服务，对GTS的服务手段进行了有力的补充，从这个功能来说，WIS和
GTS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另外，GTS作为WIS中的基本通信网络将继续改进和发展，并作为实时和关键业务资料、产品

分发和交换的核心通信网络对WIS的实施做出有力贡献。

4. 现代气象业务发展的需求和规划
2011年召开的WMO第十六次世界大会指出，WIS在2012—2015年的活动应是：（1）完成WIS在所有WMO中心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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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2）提高能力，确保对所有WMO会员的支持；（3）充分利用WIS的优势，促进所有WMO计划；（4）在WMO资料

管理的各个方面利用WIS。目前，WIS已进入实施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WMO成员提交了GISC申请，预计WIS将于

2015年全面投入业务运行。

中国气象局在2011年相继出台的总体规划、综合性规划和各项专项规划中，现代气象业务的三大业务体系——综

合观测、预报预测和公共气象服务，对主要与通信系统相关的信息网络支撑系统提出了各自对气象信息网络系统的业务

需求。其中综合观测对提高传输能力和可靠性提出了要求，预报预测对加强省际数据共享、提高资料获取时效提出了要

求，而公共气象服务则对增加发布手段、提高时效、扩大覆盖面和及时获取气象信息提出了要求。针对上述气象业务规

划提出的总体需求，面向气象信息网络业务的《气象信息网络系统发展规划（2011—2015年）》指出，到2015年要建成

结构合理、集约高效、技术先进、功能完备、稳定可靠的气象信息网络系统，总体达到同期国际先进水平。在气象通信

能力上要实现全国信息网络系统业务体制、规范和标准统一，完成卫星广播与地面广域网络一体化建设；要建成GISC和

DCPC。在资料加工及存储服务能力上要实现国家、省、台站三级的资料实时质量控制，实时汇交全部气象观测资料及元

数据。

二、WIS在我国的适应性和规划设想

1. WIS对我国气象信息网络系统的适应性
北京GISC试运行到业务运行以来，已经实现与日本气象厅、德国气象局的互联互通，并开始为责任区内的国家和地区

提供数据发现、访问和检索服务，为GTS例行的实时数据收集分发业务提供了更为灵活的基于互联网的数据拉取、推送和

订阅功能的补充，为我国国际通信系统实现全球气象资料收集和分发提供了另外一种有力的业务手段和平台。对于执行国

内气象资料和产品收集、分发业务的国内通信系统，WIS在其中有无作为，下面将进行重点讨论。

在我国现有的气象信息网络系统体系中，同城专线是国家气象信息中心为同处于北京的重要机构，如政府、军队等提

供气象信息和服务的专线，实质上依赖于中心节点进行收集、处理、转发。在没有构建区域共享的实体之间，则主要依靠上

级转发来获得共享的信息。尽管上级的通信系统建设大大优于下级，但是随着海量气象数据的逐渐汇聚，这种依赖于上级中

心收集、处理、转发的共享方式，也正日益受到上级处理能力的限制。这主要表现在，即使是临近的信息资源，也需要经过

骨干通信线路和国家中心进行交换：一方面是信息共享的效率很差，另一方面是骨干线路和国家中心不断优化的性能也很难

满足实际业务的需要。

由于WIS系统主要解决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气象信息共享服务，在我国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层级内不同实体之间的共享方式。这包括两类，对等实体和不对等实体。在对等实体之间，可以实现共享。在

不对等实体之间，可以使得不对等实体中有一方更多地承担信息提供者的责任，另一方更多地扮演信息使用者的角色。

其次是跨层级的共享方式。在具体的信息共享时，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不明显，是一种双向而非单向的共享方式；

在规范、约束信息的时候，上级则需要对下级的信息元数据进行统筹管理，以规范辖区内的信息共享标准。但是这种规范和

标准，相对于海量的共享信息来讲，不仅数据量小，而且变动也很小，因此在实际业务中对传输性能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

最后是与现有的国内通信系统的关系和影响。随着我国气象宽带网CMANet的部署实施，气象信息网络的结构正从星

型网络转变为网状网络，已经具备了应用WIS的基础设施条件。然而，现有的国内通信系统，从业务流程、设备性能及负

荷、人员配备和职能，还是以类似于GTS的模式在运作，尚不具备直接部署WIS模式系统的基础。如果在国内过多地部署

类似于WIS/GISC级别的区域中心，可能会对现有的通信系统

构成压力和挑战。

2. WIS在我国气象信息网络系统的规划设想
初步设想在我国部署推广的WIS系统的总体结构如图1所

示。主要是根据地理区划，将全国分为类似于RA的几大区，例

如中国气象局与八个大区域等。然后为每个区域指定区域中心，

职能类似于GISC；在各个区域内，将各省中心作为数据收集

处理中心，职能类似于DCPC；省内的地、市、县、观测站等，生

产、发送自身信息，接收、使用外来的信息，职能类似于NMC；
国家级和区域内的气象科研重点机构，职能类似于RSMC。这

种部署结构，将GISC、DCPC等任务较重的节点，集中于区域内

能力强、资源多的单位，不仅分担了国家级中心的负担，还能够

降低对其他单位的任务责任压力。

（作者单位：刘华, 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 

周峥嵘、王鹏、李湘，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图1  我国部署WIS系统的总体结构图


